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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药监办发〔2020〕31 号 

 

 

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民法典
普法宣传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省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关于开展“崇尚法典精神共筑美好生活”普法宣传活动

的通知》（浙普办〔2020〕12 号）要求，省局制定了《民法典普

法宣传活动实施方案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2020 年 7 月 1 日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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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民法典普法宣传 
活动实施方案 

 

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，是一

部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，为做好民法典的普及

宣传工作，根据省委宣传部、省司法厅、省普法办有关部署，结

合省局“法规宣贯年”活动，制定本实施方案： 

一、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

话精神，将其作为“十四五”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，结合省局“法规

宣贯年”活动，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，切实推动民法典全面有

效实施，引导领导干部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，

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，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，形

成遇事找法的习惯，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，推动领导

干部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、化解矛盾纠纷、促进社会和

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，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、建设社会主义法

治国家。 

二、宣传重点 

（一）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贯。讲清楚实施好民法典，

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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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、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，

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。 

（二）加强民法典重要内容的阐释。聚焦民法典核心要义和

重点问题，阐释好民法典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信等基本原则，

阐释好民法典关于坚持主体平等、保护财产权利、便利交易流转、

维护人格尊严、促进家庭和谐、追究侵权责任等基本要求，阐释

好民法典一系列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一）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，推动领导干部做学习遵守维

护民法典的表率 

1.将民法典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活动的重要学习内

容。 

2.开展“机关每日学民法”活动，机关干部每日开展案例法条

学习。 

3.结合案例解读，开展民法典以案释法活动，以身边人说身

边事，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。 

（二）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推动带头学习宣传

实施民法典 

4.各处室、各单位结合自身的工作职能和执法实际，结合行

业特点和公众的法律需求，认真梳理本部门本单位履职工作需贯

彻实施的民法规定，组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，重点做好机

关民事合同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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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面向监管、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开展民法典宣传，将民法

典的普法工作融入行政立法、行政执法、法律服务的全过程。 

（三）深入推进民法典“进机关”，进一步加大民法典全民普

法力度 

6.购买一批民法典文本，分发给机关各处室，为干部提供走

近民法典、学习民法典的材料。 

7.在局内张贴民法典宣传海报，营造学民法典、尊民法典、

用民法典的浓厚氛围，提升干部法治素质，培育用法治思维和法

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良好习惯。 

8.结合“12.4”宪法颁布日等时机，开展普法进机关活动。 

9.发挥局法律顾问在民法典普法中的支撑作用，在省局组织

民法典普法宣讲活动。 

10.充分利用省局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，大力宣传民

法典，通过采取专家解读、典型案例、动漫等形式，广泛开展民

法典的宣传教育工作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民法典是新中国

成立以来第一部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，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

治建设的重大成果。要高度重视民法典普法工作，将民法典普法

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普法工作的重点，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，摆上普法工作的

重要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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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机关干部带头学民法典、用民法典，

做学用民法典的表率。细化量化民法典学习宣传教育工作，有序

推进民法典学习教育落到实处。 

（三）强化责任落实。把民法典学习宣传教育作为当前和今

后一个时期全民普法的重要任务，抓好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。要

严格落实国家机关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紧密结合本处室职能

加强民法典宣传，将民法典普法工作贯穿立法、行政、服务的全

过程，确保民法典各项学习宣传任务有人抓、有人管，防止形式

主义“两张皮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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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2 日印发 

 


